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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转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发展改革委、教委，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教育局，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教育局：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社会〔2019〕590号）转发你们，请按照国家文件精神，认真做好区域内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组织申报、复核确认、建设培育、认证评价和日常管理等工作，更好发挥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区域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9年4月22日  

  抄送：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交通局、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市税务局、重庆银监会、重庆证监会、开发银行市发行、市工商联。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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